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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1. 此份报告基于可取得证据的广泛审查以及国际法对于事实证据的适用，认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国）以其违反 1948 年《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灭绝种族

罪公约》）对维吾尔人犯下灭绝种族罪而负有国家责任。  

2. 本审查是由受承认的国际法、种族灭绝、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UAR）方面的独立专家所进行。  

3. 蓄意消灭。 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实施灭绝种族罪需要“蓄意全部或部

分消灭[受保护的群体]。” 所谓“蓄意消灭”并不要求明确声明。 蓄意可以由一系列

可归因于国家的客观事实所推断，这些事实包含官方声明、总体计划、国家政策和

法律、行为模式和反复的破坏性行为，这些行为具有逻辑顺序和结果──对该群体

全部或部份的消灭。  

4. 高级别的意向声明与总体计划。  2014 年，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发动了“人民反恐战争”，使该维吾尔族人口组成近 90%的地区成为前线。 高级

官员依循命令“围捕每一个应该被围捕的人”、“彻底消灭他们...... 摧毁他们的根源和

分支”，以及“断绝他们的血缘，断绝他们的根，断绝他们彼此间的连系，并且断绝

他们的起源”。 官员们曾使用去人性化的语言来描述维吾尔人，过去并一再将维吾

尔人的大规模拘留与“消灭肿瘤”做链接。  

5. 全面的国家政策、行为模式和反复的破坏行为。 

a. 政府授权的寄宿家庭。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政府（政府）已部署汉族干部以

监察者的身份入住维吾尔族家庭，导致家庭关系破裂。 各县政府进一步胁迫、

鼓励并且积极推动汉族与维吾尔族联姻。  

b. 大规模拘留。  2017 年，XUAR 立法机构根据“去极端化”法规正式将大规模拘留

维吾尔人合法化。 最高安全官员和机构向整个地区发放一份附随命令的手册与

一系列文件用以监控维吾尔人，“加速建设”以及扩增大规模拘留营、在拘留营



 

内“加强纪律和惩罚”并且对所有情资保持“严格保密”，亦即“不被传播”，也“不

对大众公开”。 该手册概述了监管整个行动在官员、机构以及集中数字监控系

统之庞杂层级。  

c. 大规模绝育策略。 同时，中国已实施一套双重系统策略，用以强制对值生育年

龄的维吾尔族女性进行绝育，并拘留值生育年龄的维吾尔族男性，阻绝了该群

体的繁衍能力，亦明证其于生物意义上摧毁该群体的意图。 根据政府的统计和

指示，包括“实施计划绝育”、 “降低生育能力”并且“不留下任何盲点”， 中国正

在实施一项记载缜密、由国家出资的绝育行动，针对维吾尔族群聚地区值生育

年龄之女性，实行大规模强制绝育、强制堕胎以及子宫内避孕器材之强制植入。 

中国明确承认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确保维吾尔族女性“不再是婴儿制造机”。  

d. 维吾尔族儿童受强制转移到国营设施。 根据 2017 年政府的新政策，中国开始

建设庞大的国营、受高度监控的寄宿学校与孤儿院网络以对维吾尔族儿童，包

括婴儿进行全时管制。  XUAR 县府受上级机关要求达成明确数额以将这类“孤儿”

制度化，他们往往因双亲遭拘留或强迫劳动而成为“孤儿”。  

e. 维吾尔族认同、社群和家庭生活之根除。 根据政府所采行的行动，地方当局已

消灭维吾尔族教育，摧毁了维吾尔族建筑和家庭特色，并且毁坏、改变或完全

拆除了该区域内绝大多数清真寺和圣址，同时关闭了其他剩余的位址或将其改

建为商业空间。  

f. 选择性地瞄准知识分子和社区领袖。 政府蓄意将维吾尔族认同的守护者和发动

者列为长期拘留或死刑的目标，包括户长、知识分子和文化领袖，而不论其党

派或教育状况，进一步体现其消灭维吾尔人群体的意图。  

蓄意以维吾尔族领导人和圣址为目标，证明其摧毁维吾尔族认同和共同体纽带

此必要元素之意图，而此正是定义维吾尔人作为一群体的关键。  

6. 必须从整体上检视中国针对该地区维吾尔族的政策和实践，这相当于蓄意全部或于

实质部分消灭维吾尔人群体。  



 

7. 种族灭绝行为。 《灭绝种族罪公约》 列举的任一具必要意图的行为都构成灭绝种

族罪的成立，而本报告所提及证据显示对于维吾尔人的行为违反第二条（a）项至

（e）项所禁止的每一项行为而可成立种族灭绝罪。  

8. “（a）杀害该团体的成员。”多项报导指出大量维吾尔族人死亡以及著名领导人的

死亡导因于选择性判处死刑，或者特别针对年长者实施之长期监禁。  

9. “（b）致使该团体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维吾尔人正因系统性的

酷刑和残酷待遇遭受着严重的生理与心理伤害，包括由拘留营官员以及政府授权计

划下所指配到维吾尔族家庭的汉族干部所施行的、性虐待、剥削和公开羞辱。 拘

留营设有"审讯室"，维吾尔族被拘留者在那里遭受持续且残酷的酷刑手段，包括用

带刺金属棒殴打、电击和鞭打。 大规模拘留以及相关的政府方案是设计用来灌输

和”洗净”大脑，迫使维吾尔人因拘留的威胁或拘留营内每天极端形式的身体及精神

折磨而自杀或企图自杀，包括模拟处决、公开”自我批判”和单独监禁。  

10. “（c）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当局有

系统地针对值生育年龄的维吾尔人、户长和社区领袖，使其在无法生存的条件下被

拘留、对维吾尔族女性实施绝育措施、将维吾尔族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并以与

大规模拘留类似的方式将维吾尔族大规模转移到强迫艰苦劳动计划中。 总结而言，

中国刻意使维吾尔族集体处于特定处境，旨在终止维吾尔族作为一个群体的存续。  

11. “（d）强制施行办法，旨在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对于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系统

性绝育行动更因大规模拘留而受进一步强化。 在拘留营中，维吾尔族女性被迫置

入子宫内避孕器、受强制堕胎，以及强制注射或强制施用药物从而停止她们的月经

周期，而值生育年龄的维吾尔族男性则成为拘留的目标，此皆剥夺了维吾尔人的生

育能力。 由于这些相互联系的政策，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人口成长率正趋近于零 

12. “（e）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拘留和强迫劳动计划迫使维吾尔族儿

童处于失去双亲的状态，更因此被送入国营孤儿院，在汉语环境以及标准的汉族育

儿方法中长大。  



 

13. 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国对种族灭绝负有责任。 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

家，对于其领土和人口进行高度控制，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为《灭绝种族罪

公约》的缔约国。 犯下上述灭绝种族行为的个人和机构全为国家政府人员或机关，

在国家的有效控制下行事，明示了《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所指消灭维吾尔人的

意图。 因此，本报告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发动进行中的种族灭绝违反了《灭绝

种族罪公约》，负有国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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